
附件 1

北京市第五立面光伏项目新技术认定标准

一、 项目技术类型

表. 第五立面光伏项目新技术应用项目清单

序号 类别 项 目

01

1.1

建筑光伏一

体化

光伏组件或构件同时作为发电元件和建筑、基础设施构件或采用

匹配性设计的光伏发电项目

1.2 风貌融合并采用特殊设计的光伏发电项目

1.3
以建筑非透明幕墙为应用场所，采用具有与铝板、石材等建筑材

料相同外观效果的光伏组件的光伏发电项目

02
2.1 农业设施光

伏一体化

光伏组件或构件同时作为发电元件和农业设施构件的光伏发电项目

2.2 光伏阵列与农业设施采用高低搭配构筑形式的光伏发电项目

03

3.1
基础设施光

伏一体化

与基础设施应用场景适配，采用特殊设计的光伏发电项目

3.2 停车场光（储）充一体化综合应用项目

3.3 铁路/公路/轨道交通光伏声屏障应用项目

04 4.1
新型电池和

组件技术
光伏组件采用钙钛矿或叠层电池的光伏发电项目

二、 评定标准

（一）评定时点

项目单位完成项目前期准备及工程设计，开工并向市发展改革委提交资金申请报告

等申报材料后，由市发展改革委组织评估单位开展评定。

项目建设完成正常运行后，由第三方验收单位开展专项检测验收，结合首次评定结

果及检测验收结果综合评定。

（二）评定标准

申报光伏项目技术方案完全满足表 1~表 4 中对应技术路线的评定标准，给予光伏

发电系统建设投资 30%的资金支持。

同一项目不同场所采用两种及以上“第五立面光伏项目新技术应用项目清单”类别



申报时，按每种申报类别分别评价。

申报光伏项目必须符合所在区域规划管理、用地性质相关规定，并做好规划、风貌

管控衔接。

申报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应满足所在区域生态环境、城市风貌、第五立面管控等相关

要求，项目外观、色彩应与建筑主体及周边环境相融合。

各类项目评定标准和打分方法见附件。

（三）评定方式

项目申报单位提交与附表 1~附表 4 所列标准相关的工程设计文件和技术说明后，

市发展改革委委托评估单位组织专家进行评估和质询，包括现场勘验，并依据附表 1~

附表 4确定的标准评定。

三、 评定标准

类别 1：建筑光伏一体化

表 1. 建筑光伏一体化项目评定标准

项目 评定内容和要求 评定标准

项目 1：光伏

组件或构件同

时作为发电元

件和建筑构件

或采用匹配性

设计的光伏发

电项目

内容 1：铺装组件区域，光伏组件或构件

（含复合结构）替代传统结构中对应的

建筑、基础设施构件。

光伏发电系统与建筑或基础设施主体

（含围护结构）同步设计、施工和验收，

同时满足建筑及光伏发电双重要求。

 光伏组件或预制构件完全替代现

有建筑或基础设施构件。

 光伏组件与建筑或基础设施构件

采用匹配性设计，建筑构件的形制

满足组件安装和建筑或基础设施

功能需求，使用寿命不低于光伏发

电系统设计使用寿命。

 光伏系统替代或加强建筑/构筑物

或基础设施功能需求。

内容 2：荷载、防火、防雷、防水、防腐、

抗 震 等 控 制 项 的 设 计 符 合 DB11/T

2037-2022、7.1 的要求。

控制项的设计应满足标准要求并能出

具证明材料。

内容 3：新建公共机构建筑、新建园区、

新建厂房屋顶光伏覆盖率不低于 50%。
光伏覆盖率不低于 50%。



项目 评定内容和要求 评定标准

内容:4：满足“北京市光伏发电项目验

收检测规范”中“7.2 建设规划”、“10

城市风貌衔接情况”中与规划设计有关

的要求及“8项目设计建设情况”、“9

光伏组件及配套产品质量情况”中与项

目设计和设备选型有关的要求，不存在

否决项。

规划及项目设计、设备选型不应存在否

决项。

注：允许修改设计。

项目 2：风貌

融合并采用特

殊设计的光伏

发电项目

内容 1：建筑设计对组件或构件的颜色、

构造，方阵支架结构有特殊要求，光伏

发电项目设计满足建筑设计要求。

 与常规组件和支架结构相比，组件

颜色、组件形制或边框结构、支架

结构等至少 2 个方面存在明显差

异；

注：暂不考虑其他形式

内容 2：荷载、防火、防雷控制项的设计

符合 DB11/T 2037-2022、7.1 的要求。

控制项的设计应满足标准要求并能出

具证明材料。

注：允许修改设计。

内容 3：新建公共机构建筑、新建园区、

新建厂房屋顶光伏覆盖率不低于 50%。
光伏覆盖率不低于 50%。

内容 4：满足“北京市光伏发电项目验收

检测规范”中“ 7.2 建设规划”、“10

城市风貌衔接情况”中与规划设计有关

的要求及“8项目设计建设情况”、“9

光伏组件及配套产品质量情况”中与项

目设计和设备选型有关的要求，不存在

否决项。

规划及项目设计、设备选型不应存在否

决项。

注：允许修改设计。

项目 3：以建

筑非透明幕墙

为应用场所，

采用具有与铝

板、石材等建

筑材料相同外

观效果的光伏

组件的光伏发

电项目

内容 1：外观要求

 建筑设计对组件外观和形制均存

在特殊要求，使用的组件满足设计要

求；

内容 2：效率水平

 组件效率≥基准效率

注：

1）组件基准效率按标杆效率*72%核算；

2）单晶硅组件标杆效率 25%；薄膜组件

标杆效率为 17%。

内容 3：满足“北京市光伏发电项目验收

检测规范”中“ 7.2 建设规划”中与规

划设计有关的要求及“8项目设计建设

情况”、“9 光伏组件及配套产品质量情

况”中与项目设计和设备选型有关的要

求，不存在否决项。

规划及项目设计、设备选型不应存在否

决项。

注：允许修改设计。



类别 2：农业设施光伏一体化

表 2.农业设施光伏一体化项目评定标准

项目 评定内容和要求 评定标准

项目 1：光伏

组件或构件同

时作为发电元

件和农业设施

构件的光伏发

电项目

内容 1：光伏组件、构件作为农业大棚棚面材

料，为满足农作物光照要求，透光率有特殊

要求时，采用优化间隔布置或透光组件技术

形式的光伏项目，同时满足农业生产和光伏

发电的需要。

 光伏组件或构件同时作为光

伏发电部件和农业大棚棚面

材料；

 为满足农作物光照要求，透光

率有特殊要求时，采用优化间

隔布置或透光组件技术形式；

内容 2：按年计算或一个生长周期，农作物亩

产量不低于同类作物基准产量的 95%。

与基准产量相比，≥95%：

注：允许修改设计或调整农作物品

种。

内容 3：满足“北京市光伏发电项目验收检测

规范”中“ 7.2 建设规划”中与规划设计有

关的要求及“8项目设计建设情况”、“9 光

伏组件及配套产品质量情况”中与项目设计

和设备选型有关的要求，不存在否决项。

规划及项目设计、设备选型不应存

在否决项。

注：允许修改设计。

项目 2：光伏

阵列与农业设

施采用高低搭

配构筑形式的

光伏发电项目

内容 1：光伏阵列与农业设施采用高低搭配的

构筑形式，透光率有特殊要求时，采用优化

间隔布置或透光组件技术形式的光伏项目，

同时满足农业生产和光伏发电的需要。

 光伏阵列与农业大棚采用高

低搭配的结构形式，光伏基

础、支架与农业设施共用；

 为满足农作物光照要求，透光

率有特殊要求时，采用优化间

隔布置或透光组件技术形式；

内容 2：按年计算或一个生长周期，农作物亩

产量不低于同类作物基准产量的 95%。

与基准产量相比，≥95%：

注：允许修改设计或调整农作物品

种。

内容 3：满足“北京市光伏发电项目验收检测

规范”中“ 7.2 建设规划”中与规划设计有

关的要求及“8项目设计建设情况”、“9 光

伏组件及配套产品质量情况”中与项目设计

和设备选型有关的要求，不存在否决项。

规划及项目设计、设备选型不应存

在否决项。

注：允许修改设计。



类别 3：基础设施光伏一体化

表 3. 基础设施光伏一体化项目评定标准

项目 评定内容和要求 评定标准

项目 1：与基

础设施应用

场景适配，采

用特殊设计

的光伏发电

项目

内容 1：在水厂、公路、铁路沿线及其他露

天或开放场所建设，光伏方阵基础和支架的

整体结构、距地面或其他基准面的净高、单

榀跨度、构件形制等方面，与常规设计存在

明显差异。

 采用桁架式、柔性支架形式

等形式，方阵基础和支架的

整体结构、距地面或其他基

准面的净高、单榀跨度、构

件材料或形制等 4个方面，

均存在明显差异；

内容 2：在轨道交通、公交场站等露天或开

放场所建设，光伏方阵支架整体结构、距地

面高度，与遮阳、遮雨功能相匹配。

 方阵基础和支架的整体结

构、距地面高度、构件材料

或形制等 3个方面，均存在

明显差异；

内容 3：系统设计、设备选型和布置满足所

在场所的相关要求、不影响场所的作业活

动。

 充分识别并满足作业场所

的相关要求，与原始功能适

配，不能产生冲突；

内容 4：满足“北京市光伏发电项目验收检

测规范”中“ 7.2 建设规划”、“10 城市

风貌衔接情况”中与规划设计有关的要求

及“8项目设计建设情况”、“9 光伏组件

及配套产品质量情况”中与项目设计和设

备选型有关的要求，不存在否决项。

规划及项目设计、设备选型不应

存在否决项。

注：允许修改设计。

项目 2：停车

场光（储）充

一体化综合

应用项目

内容 1： 光伏发电与储能（具备条件时）、

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具备在线监测功能及

用电负荷调节能力

1、 具备光伏发电、储能、充电

桩在线监测功能。储能和充电桩

具备可根据光伏发电出力情况

进行调节，

 充电桩数量≥车位总数的

20%；

内容 2：光伏发电消纳比例达到 50%以上  消纳比例≥50%：

内容 4：满足“北京市光伏发电项目验收检

测规范”中“ 7.2 建设规划” 中与规划设

计有关的要求及“8项目设计建设情况”、

“9光伏组件及配套产品质量情况”中与项

目设计和设备选型有关的要求，不存在否决

项。

规划及项目设计、设备选型不应存

在否决项。

注：允许修改设计。

项目 3：铁路

/公路/轨道

交通光伏声

屏障应用项

目

内容 1：铺装组件区域，光伏组件替代传统结

构中对应的基础设施构件或采用匹配性设计

满足声屏障要求。

光伏发电系统与声屏障，同时满足

道路及光伏发电双重要求。

 光伏组件与声屏障设施构件

采用匹配性设计，完全替代

或局部替代现有声屏障设施

构件。



项目 评定内容和要求 评定标准

内容 2：荷载、防火、防雷、抗震、防眩光、

防腐、隔声等控制项的设计符合标准要求。

T/CIET 847-2024《道路交通光伏声屏障发电

工程技术规范》

控制项的设计应满足标准要求并

能出具证明材料。

内容 3：满足“北京市光伏发电项目验收检测

规范”中“7.2 建设规划”、“10 城市风貌衔

接情况”中与规划设计有关的要求及“8项目

设计建设情况”、“9 光伏组件及配套产品质

量情况”中与项目设计和设备选型有关的要

求，不存在否决项。

规划及项目设计、设备选型不应存

在否决项。

注：允许修改设计。

类别 4：新型电池和组件技术

表 4. 新型电池和组件技术项目评定标准

项目 评定内容和要求 评定标准

项目 1：光伏

组件采用钙钛

矿或叠层电池

的光伏发电项

目

内容 1：

 钙钛矿组件效率≥16%

 叠层组件效率≥27%

 组件效率≥16%或 27%；

内容 2：首年衰减率≤3%  首年衰减率≤3%:

内容 3：满足“北京市光伏发电项目验收检测

规范”中“ 7.2 建设规划”中与规划设计有

关的要求及“8项目设计建设情况”、“9光

伏组件及配套产品质量情况”中与项目设计

和设备选型有关的要求，不存在否决项。

规划及项目设计、设备选型不应存在

否决项。

注：允许修改设计。


